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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095][bookmark: _Toc1570724390][bookmark: _Toc1718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_Toc21540][bookmark: _Toc24939][bookmark: heading_2][bookmark: _Toc1302056114]1.1 任务来源
随着北京市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生活水平提升，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增长，垃圾焚烧因占地小、减量效果显著、余热可利用等优势，已成为本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是“无废城市”建设的核心环节。截至2025年，北京市已建成13家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达2.39万吨，承担着全市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重要任务。
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会产生颗粒物、氮氧化物（NOₓ）、二氧化硫（SO₂）、重金属、二噁英类等多种大气污染物，其中2024年北京市垃圾焚烧NOₓ排放量约占全市工业企业的1/4，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管控领域。当前全市垃圾焚烧企业执行的国家《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一方面，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明确指出北京市尚未制定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控制地方标准，垃圾焚烧行业主要污染物平均排放浓度高于周边地区；另一方面，现行国家标准管控针对性不足，未设置氨有组织排放限值，无法有效控制氨逃逸；同时对无组织排放管控薄弱，缺少对厂区关键环节的系统性要求，难以满足本市精细化管理需要。
为此，2026年3月11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6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将《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列入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项目编号为20261022，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bookmark: _Toc749525119][bookmark: _Toc24775][bookmark: _Toc178090461][bookmark: _Toc6161]1.2 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要起草单位为：
主要起草人为：
[bookmark: heading_3][bookmark: _Toc24618][bookmark: _Toc9389][bookmark: _Toc196340988][bookmark: _Toc1795][bookmark: heading_4]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bookmark: _Toc8936][bookmark: heading_5][bookmark: _Toc870662326][bookmark: _Toc24828]2.1落实督察整改要求，填补地方标准空白
我国 “双碳” 战略与城镇生活垃圾处理领域政策均明确要求强化污染源头管控、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生活垃圾焚烧作为重点环保领域，其污染控制能力提升是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核心环节。北京市作为首都，肩负 “四个中心” 功能建设与生态环境示范引领重任，需以更高标准适配国家战略部署。当前，京津冀地区河北、天津已将生活垃圾焚烧 NOₓ日均值收紧至 120mg/m³ 以下、SO₂日均值收紧至 20mg/m³，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也均出台严于国标的地方标准，而本市仍沿用国标（NOₓ日均值 250mg/m³、SO₂日均值 80mg/m³），区域标准落差明显，协同治污效能受影响。
2026 年 3 月 19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北京市反馈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明确指出 “北京市尚未制定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控制地方标准，垃圾焚烧行业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高于周边地区”。制定本标准既是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的政治任务，也是填补地方专项标准空白、构建 “国标保底线、地标提要求” 管控格局的关键举措，可有效破解区域标准失衡难题，切实提升首都生态环境治理示范效应，契合 “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建设定位。
[bookmark: _Toc7512][bookmark: _Toc20820][bookmark: heading_7][bookmark: _Toc1932029136]2.2 回应公众优质环境诉求，补齐管控精细化短板
随着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公众对居住环境的期待已从“污染物达标排放”升级为“无异味、高舒适度”，对垃圾焚烧排放透明度、环境感知体验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尽管全市垃圾焚烧厂常规污染物排放符合现行国标，但在设备检修、极端气象条件等特殊场景下，部分区域仍存在环境感知诉求，成为精细化治理的薄弱环节。
当前，北京市正深入推进美丽北京建设，着力构建更高水平的首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标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目标，亟需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垃圾焚烧行业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本标准通过强化全过程环境管理、完善监测监控与信息公开机制，进一步提升行业环境治理水平和环境表现，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bookmark: heading_8][bookmark: _Toc6953][bookmark: _Toc1801123852][bookmark: _Toc22609]2.3 聚焦重点行业减排攻坚，持续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
生活垃圾焚烧是本市工业源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点行业，2024 年全市垃圾焚烧 NOₓ排放量约占工业企业排放总量的 1/4，在固定源污染防治中占据关键地位。随着本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以焚烧为主，焚烧设施处理规模与负荷仍将保持高位，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压力持续加大。
立足 “十五五” 时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总体要求 ，实施更加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是推动重点行业深度减排、巩固提升空气质量的关键举措。通过加严主要污染物排放限值，倒逼治理设施提质增效、优化运行管控，推动垃圾焚烧行业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改善首都大气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标准支撑。
[bookmark: _Toc26969][bookmark: _Toc15896575]三、适用对象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360946224][bookmark: _Toc16619][bookmark: _Toc7091][bookmark: heading_9]3.1 适用的对象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污染控制技术要求、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以及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掺加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30%的工业炉窑以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专用焚烧炉的污染控制参照本文件执行。
[bookmark: _Toc25667][bookmark: _Toc1678018133]3.2 行业产排污环节
3.2.1 生产过程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核心流程为：垃圾由专用密闭车辆运输至厂区，经地磅称重后卸入垃圾储坑，堆存发酵2-7天进行均质化和脱水；通过抓斗将垃圾送入焚烧炉，在炉膛内经干燥、燃烧、燃烬、冷却四个阶段完成焚烧；燃烧产生的热量由锅炉吸收，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或供暖；焚烧产生的烟气经净化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炉渣经冷却、破碎、筛分后资源化利用；飞灰经稳定化处理后按危险废物处置。
主要生产设施包括：垃圾卸料平台、垃圾仓、焚烧炉、余热锅炉、汽轮发电系统、烟气净化系统、渗滤液处理系统、灰渣处理系统等。
[image: ]
图3-1 生活垃圾焚烧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3.2.2 废气产排污环节
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的废气主要产生于三个环节，具体产排污情况见表3-2。
表3-2生活垃圾焚烧厂产排污环节及污染物一览表
	生产单元
	生产设施
	产排污环节
	排放形式
	主要污染物

	焚烧（发电）生产单元
	焚烧炉、余热锅炉
	焚烧烟气排放
	有组织
	颗粒物、氮氧化物（NOₓ）、二氧化硫（SO₂）、一氧化碳（CO）、氨（NH₃，氨逃逸）、汞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二噁英类

	装卸贮存预处理单元
	垃圾卸料口、垃圾仓、飞灰暂存间、渗滤液车间
	物料装卸、贮存、预处理过程
	无组织
	氨（NH₃）、臭气浓度

	辅助单元
	脱酸中和剂储罐、脱硝药剂储存库、活性炭仓、炉渣库
	物料装卸、贮存过程
	无组织/有组织
	颗粒物、氨（NH₃）



[bookmark: _Toc27335][bookmark: _Toc494142866]3.3 污染控制技术
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已形成成熟的污染控制技术体系，从工艺装备来看，全市焚烧企业普遍采用炉排炉技术，配套成熟的烟气净化系统：脱硝工艺以SNCR+SCR高效组合技术为主，脱酸工艺以干法+半干法组合工艺为主，部分采用半干法工艺；除尘系统均配套袋式除尘器+活性炭喷射系统，可协同去除颗粒物、二噁英类和重金属等污染物，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主流工艺组合可满足严格的排放控制要求。
3.3.1 焚烧系统控制技术
全市焚烧炉均采用炉排炉技术，配备完善的燃烧控制系统，确保炉膛内烟气停留时间≥2.0秒，炉膛温度≥850℃（启炉、停炉及故障除外）；全部配备辅助燃烧器，在炉膛温度低于850℃时自动启动，保障燃烧充分；通过优化一、二次风配比和炉排运行参数，控制热灼减率≤5%，从源头减少不完全燃烧产物和污染物生成。
3.3.2 烟气净化系统技术
（1）颗粒物控制技术
生活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颗粒物，其主要成分为惰性无机物质，包括有害重金属氧化物、无机盐类、飞灰以及可凝结的气体污染物等。烟气中颗粒物的浓度受焚烧炉型、垃圾成分及运行工况等因素影响显著。
目前，国内外生活垃圾焚烧尾气净化系统普遍采用袋式除尘器作为颗粒物控制的核心技术。袋式除尘器具有除尘效率高、运行稳定、维护方便等优点，且其净化效果不受粉尘比电阻和入口浓度的影响，同时对有机污染物（如二噁英）和重金属也具备良好的协同去除能力。袋式除尘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纤维滤料及沉积在表面的粉尘层，通过筛分、惯性、粘附、扩散与静电等综合作用，实现对烟尘的高效拦截。
滤袋所用滤料主要分为普通滤料和覆膜滤料两类。普通滤料净化效率较低、使用寿命短；而覆膜滤料在基布表面复合一层具有微孔网状结构的薄膜，能有效阻隔不同粒径的粉尘，显著提升过滤精度与耐久性，已在钢铁、焦化等实施超低排放标准的行业广泛应用。
（2）酸性气体控制技术
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酸性气体主要包括氯化氢（HCl）、二氧化硫（SO₂）和三氧化硫（SO₃）等。目前主流的酸性气体控制技术包括干法、半干法和湿法脱酸，焚烧厂为提升净化效果，常将多种技术组合使用，其中“半干法+干法”是国内外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应用最为广泛的脱酸工艺。
①干法脱酸技术
干法脱酸是将碱性固体粉末（通常为消石灰 Ca(OH)₂或碳酸氢钠 NaHCO₃）通过压缩空气直接喷入烟道或专用反应器中，使其与烟气中的酸性气体接触并发生中和反应，生成固态盐类产物。该工艺通常与袋式除尘器协同运行：未完全反应的吸收剂随烟气进入除尘器，在滤袋表面继续与酸性气体反应，进一步提高脱酸效率。
干法脱酸具有系统结构简单、设备少、占地小、维护方便、无废水产生、引风机能耗低等优点。但因气固相接触时间短、传质效率有限，需投加过量吸收剂，导致药剂消耗量大，且整体脱酸效率低于半干法和湿法。

图3-2  干法脱酸工艺示意图
②半干法脱酸技术
半干法脱酸普遍采用喷雾干燥吸收系统。该系统利用高效雾化器将消石灰浆液雾化成直径约30 μm的微小液滴，从塔顶向下或塔底向上喷入反应塔，与焚烧烟气以同向流或逆向流方式充分接触。在中和反应的同时，烟气余热使浆液中的水分完全蒸发，最终产物以干态固体形式排出，不产生废水。典型反应如下：
Ca(OH)₂ + 2HCl → CaCl₂ + 2H₂O
Ca(OH)₂ + SO₂ → CaSO₃ + H₂O
Ca(OH)₂ + SO₃ → CaSO₄ + H₂O
未反应完的消石灰可随烟气进入后续袋式除尘器，在滤袋表面继续参与脱酸反应，从而提升吸收剂利用率和整体脱酸效率。
半干法兼具干法无废水和湿法高效率的优点，工艺成熟、投资较低、能耗少、操作灵活、对负荷波动适应性强，且产物易处理、无二次污染。但其对运行控制要求较高，需精确调控加水量、烟气停留时间和进出口温差；同时存在喷嘴易堵塞、塔壁易结垢等问题，需加强维护。
图3-3  半干法脱酸塔结构图

③湿法脱酸技术
湿法脱酸采用碱性溶液（通常为NaOH或NaHCO₃溶液，较少使用石灰浆以避免结垢）在洗涤塔内与烟气充分接触，高效去除酸性气体。该系统一般设置在袋式除尘器下游，以防止颗粒物堵塞喷嘴；若置于除尘器前，高湿饱和烟气易导致滤袋“糊袋”，影响除尘效果。
湿法脱酸对HCl的去除率可达95%以上，对SO₂亦可超过80%，同时可协同去除可溶性盐类及部分挥发性重金属（如汞）。但其系统复杂、设备投资和运行成本高、用水用电量大；会产生含高浓度无机盐和重金属的废水，需配套废水处理设施；此外，净化后烟气温度常低于露点，需增设烟气再热装置以避免烟囱出口出现“白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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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湿法脱酸工艺示意图
三种脱酸技术各有优劣。干法简单经济但效率较低；半干法兼顾效率与经济性，且无废水问题；湿法效率最高但系统复杂、成本高。因此，实际工程中常采用“半干法+干法”组合工艺，在保证达标排放的同时兼顾运行稳定性与经济性。
（3）氮氧化物控制技术
目前常用的氮氧化物控制技术主要包括低氮燃烧技术、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SNCR）等。
①低氮燃烧技术
低氮燃烧技术包含低空燃比、分阶段燃烧、烟气再循环三部分。
1）低空燃比：减少入炉一次风和二次风配比，降低焚烧炉的空气过剩系数，使得O2的量以用于生活垃圾焚烧但不足以生成大量的NOx和CO。
2）分阶段燃烧：通过设置燃料和助燃空气的入口，实现垃圾分阶段焚烧的目的，逐步焚毁离开前面反应区时未被焚毁的污染物，避免垃圾焚烧区域局部氧气浓度过高。
3）烟气再循环：将烟气循环回到高温焚烧区域，稀释入炉助燃空气中的O2浓度，同时降低焚烧温度。
②SNCR脱硝技术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elective Non-Catalytic Reduction，SNCR）是一种炉内脱硝技术，无需使用催化剂。该技术将含氨基的还原剂（如氨水或尿素）喷入炉膛内温度为850～1250℃的烟气区域，在高温条件下，还原剂与NOₓ发生化学反应，将其还原为氮气（N2）和水（H2O）。典型反应如下：
NH3为还原剂：
4NH3+4NO+O2→4N2+6H2O
4NH3+2 NO2+O2→3N2+H2O
尿素为还原剂：
NO+CO（NH2）2+1/2O2→2N2+CO2+H2O
6CO(NH2)2+8NO2+O2→ 10N2+6CO2+12H2O
SNCR系统具有建设周期短、设备投资低、运行维护成本较低、占地面积小等优点，适用于现有设施改造。其脱硝效率一般为40%～60%，但由于反应不完全，易造成氨逃逸，带来二次污染问题。此外，该技术对炉膛内烟气流速、温度分布及NOₓ浓度分布敏感，影响脱硝效果稳定性。
③ SCR脱硝技术
选择性催化还原（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是一种炉外脱硝技术，需在催化剂作用下进行。还原剂通常为氨水或尿素，经分解后生成氨（NH3），在300～400℃的适宜温度范围内，与烟气中的NOx在催化剂表面发生反应，生成N₂和H₂O。催化剂成分主要为TiO₂、V₂O₅，典型反应如下：
CO(NH2)2+H2O→CO2+2NH3
NO2+NO+2NH3→2N2+3H2O
4NH3+2NO2+O2→3N2+6H2O
4NH3+4NO+O2→4N2+6H2O
SCR技术脱硝效率高，可达80%～90%，在 300～400℃条件下TiO₂-V₂O₅ 的脱硝率甚至可以达到 100%，且对氨逃逸控制较好，目前市场上也出现了反应温度在180℃～260℃区间内的中低温催化剂。但其存在系统复杂、设备投资大（约800～1200万元/条生产线）、运行维护成本高、催化剂寿命约为3年且失活后产生危险废物等问题。同时，催化剂中金属成分（如V、Mn、Fe）可能促进SO₂氧化生成SO₃，进而形成硫酸氢铵（NH₄HSO₄），导致设备堵塞或腐蚀；此外，系统需增加引风机功率以应对较大的压力损失，且需对烟气进行再加热以维持反应温度，占地面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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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SCR脱硝工艺示意图
④PNCR脱硝技术
高分子脱硝工艺（Polymers Non-Catalytic Reduction，PNCR）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炉内脱硝技术。该技术采用粉体状高分子脱硝剂作为还原剂，其核心为以高分子材料为载体，负载氨基成分形成的复合材料。通过气力输送系统将脱硝剂送入炉膛800～900℃的最佳反应温区，高温下氨基与高分子链断裂释放出含氨自由基，与NOₓ发生还原反应，生成N₂、CO₂和H₂O。
总反应式可表示为：

PNCR技术不使用催化剂，避免了催化剂中毒、老化及废催化剂处理等问题；系统无明显压力损失，占地小，建设周期短（约30天），工程造价约为300万元/条生产线，运行费用为7～11元/吨垃圾，显著低于SCR系统，适合场地受限或需低成本提标改造的项目。其脱硝效率一般为70%～80%，略低于SCR，但高于SNCR。但生态环境部2025年印发的《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中并未将此项技术纳入鼓励类技术，其采用的高分子材料多为生产厂家自主研发的复核材料，其成分及反应机理多涉及商业机密，反应后产物不清，存在二次污染的风险，易被认定为《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低效类技术中“无法评估治理效果的脱硫、脱硝技术”。
[image: ]图3-6  PNCR脱硝工艺示意图
表 3-3  SCR、SNCR 与 PNCR 脱硝技术对比表
	内容
	SCR
	SNCR
	PNCR

	反应温度
	300-400℃
	850-1150℃
	800-900℃

	催化剂
	催化剂，成分主要为TiO2、V2O5
	不使用催化剂
	不使用催化剂

	脱硝效率
	80%以上
	40-60%
	60-70%

	反应剂喷射位置
	多选择于省煤器与SCR反应器烟道内
	通常炉膛内喷射
	适合温度窗口

	氨逃逸
	低
	高
	高

	对空气预热器影响
	催化剂中的V、Mn、Fe等多种金属会对SO2氧化起催化作用，SO2被氧化为SO3，而NH3与SO3易形成NH4HSO4造成堵塞或腐蚀
	不会因催化剂导致SO2氧化
	不会因催化剂导致SO2氧化

	系统压力损失
	催化剂会造成较大的压力损失
	基本没有压力损失
	基本没有压力损失

	燃料的影响
	高灰分、碱金属会使催化剂磨耗和中毒
	无影响
	无影响

	锅炉的影响
	受省煤器及出口烟气温度的影响
	受炉膛内烟气流速、温度分布及NOx分布的影响
	受烟气流速、温度的分布影响较小

	占地空间
	大（需增加大型催化剂反应器和供氨或尿素系统）
	中（无需增加催化剂反应器，需要供氨或尿素系统）
	中（无需增加催化剂反应器，需要供氨或尿素系统）

	安全性
	液氨法有安全隐患
	氨水有隐患
	PNCR脱硝剂为固体粉末状，运输、储存安全

	现有基础上改造
	工程复杂，工期较长，约2-3个月
	工程相对简单，安装周期约15-30天
	工程相对简单，安装周期约15-30天

	工程造价
	800-1200万元/条生产线
	140万元/条生产线
	300万元/条生产线

	运行费用
	17.8-21.6元/吨垃圾
	1.8-2.7元/吨垃圾
	6.8-9.0元/吨垃圾


（4）重金属控制技术
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中重金属主要以气态或吸附态形式存在。其去除机理主要依赖于物理形态的转化与吸附捕集：气化温度较高的重金属及其化合物在烟气降温过程中凝结成粒状物质，可直接被除尘设备收集；气化温度较低的重金属元素虽无法充分凝结，但在飞灰表面催化作用下可转化为较易凝结的金属氧化物或氯化物，或被喷入的活性炭粉末及飞灰吸附，进而通过除尘设备一并去除。总体而言，烟气净化系统温度越低，重金属的净化效果越好。
目前，国内外垃圾焚烧厂普遍采用“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组合工艺控制重金属排放。该技术是在袋式除尘器上游烟道设置活性炭喷入装置，利用活性炭的多孔结构及强吸附能力，吸附烟气中呈气态的重金属及其化合物、二噁英等污染物，同时捕集布袋除尘器难以捕集的超细粉尘及其吸附的重金属，最终由袋式除尘器高效拦截。该工艺技术成熟、效果显著，属于《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生活垃圾焚烧》(HJ1039-2019)中的可行技术。
（5）二噁英控制技术
控制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中二噁英类的排放，可从控制来源、减少炉内形成、避免炉外低温区再合成以及提高尾气净化效率四个方面着手。
① 控制来源。避免含二噁英类物质以及含有机氯高的废物进入焚烧炉。
②减少炉内合成。目前广泛应用的是“3T+E”燃烧控制工艺，即保持焚烧温度不低于850℃；烟气在高温区停留时间不低于2.0秒；保持充分的气固湍动程度；以及控制烟气中O2浓度处于6~11%，从而确保生活垃圾中有害物质及不完全燃烧产物的分解，抑制二噁英生成。
③减少炉外低温再合成。二噁英炉外低温再合成的最佳温度区间为200℃~400℃，常发生在锅炉尾部（如节热器部位）及粒状污染物控制设备前，在铜或铁化合物催化下，前驱体物质易再次合成二噁英。因此，需在烟气排放管道中安装急冷设备（如喷淋冷却水），使高温烟气迅速冷却至200℃以下，以避开再合成温度区间。
④提高尾气净化效率。二噁英主要以颗粒状态存在或吸附在飞灰上，目前通常采用“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工艺。利用活性炭的多孔吸附能力捕集气态及颗粒态二噁英，随后通过袋式除尘器拦截吸附了二噁英的活性炭和飞灰，从而有效去除烟气中的二噁英类物质。
（6）氨逃逸控制技术：
生活垃圾焚烧烟气脱硝普遍采用以氨或尿素为还原剂的氨法工艺，主要包括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或二者联合工艺。在脱硝过程中，未参与反应的游离氨（NH₃）随烟气排放形成“氨逃逸”，不仅造成还原剂浪费，还可能与烟气中SO₂、HCl等反应生成铵盐，导致下游设备堵塞、腐蚀，并作为PM₂.₅的前体物影响环境空气质量。
针对氨逃逸的控制，目前主要采用以下控制策略：
① 优化喷氨系统设计。合理布置喷氨格栅（AIG）或喷枪位置，通过CFD模拟优化流场，确保还原剂在最佳反应温度窗口内与烟气充分混合，提升氨氮分布均匀性，避免局部过喷。
②实施精准动态喷氨。建立基于入口NOₓ浓度及烟气量的反馈调节机制，动态调整喷氨量，控制氨氮摩尔比在合理范围，防止因过度喷氨导致逃逸。
③配套氨逃逸在线监测。在脱硝反应器出口设置氨逃逸在线监测装置，实时监测NH₃浓度并接入控制系统，实现闭环调节。
④强化运行维护与管理。定期校准监测仪表、检查催化剂活性，并建立运行台账。目前行业标准控制限值一般为：SNCR系统氨逃逸浓度≤8 mg/m³
3.3.3 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
恶臭控制技术：生物除臭、氢氧化钠喷淋、活性炭吸附、化学洗涤、生物过滤、车间密闭
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恶臭主要产生于垃圾卸料、贮存及渗滤液处理等环节，典型污染物包括硫化氢（H2S）、氨（NH3）、甲硫醇等。控制技术主要遵循“源头密闭、过程收集、末端治理”的控制路径。
①密闭收集与管理。对垃圾卸料大厅、垃圾池等主要恶臭源实施全密闭设计，维持卸料大厅及垃圾池区域处于微负压状态，防止臭气外逸；同时加强日常管理，定期清理垃圾池底部的积存渗滤液和发酵物，减少恶臭产生源头。抽出的臭气作为一次风送入焚烧炉，在850℃以上高温下彻底分解，实现“以烧代治”，可削减80%以上的恶臭排放。
②化学洗涤（如氢氧化钠喷淋）。利用酸碱中和原理，通过在洗涤塔内喷淋氢氧化钠等化学药剂溶液，与臭气中的硫化氢、氨气等酸性或碱性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实现气体的净化。该技术对H2S、NH3等水溶性气体去除率可达90%以上，常用于高浓度臭气处理，需配套废水处置措施。
③生物除臭与生物过滤。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将恶臭物质H2S、NH3等转化为无害或低毒物质（如CO2、H2O、无机盐等）。生物过滤技术具有安全环保、无二次污染、运行成本较低等优点，适用于处理低浓度、多组分的复杂臭气。
④活性炭吸附。利用活性炭发达的孔隙结构和巨大的比表面积，物理吸附残留的恶臭物质。该技术通常作为末端深度处理环节，用于保障在高负荷或检修工况下的达标排放。
实际工程中，普遍采用“密闭收集+必要时末端治理”的组合模式，优先依靠高温焚烧分解臭气，仅在辅助区域配置生物除臭、化学洗涤或活性炭吸附等措施。
[bookmark: _Toc13300][bookmark: _Toc19099][bookmark: _Toc2137632202]3.4预估环境效益
本标准实施后，将有效压减我市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通过加严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促使企业对现有烟气治理工艺进行更新换代，并加强日常运行管理，可确保烟气净化系统高效稳定运行，提升烟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去除效率。本标准将对改善焚烧设施周边环境水平、提高我市整体环境质量，起到积极助推作用。
[bookmark: _Toc29406][bookmark: _Toc1302446733]四、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5年10月，编制组正式成立，明确工作目标、内容分工和时间节点，结合北京市行业实际和管理需求，制定详细工作计划。
（2）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2025年10月-2026年2月，系统收集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内外排放标准和污染防治技术资料、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行业排放监测数据等资料。
（3）开展行业专项调研
2026年1月-2026年2月，调研京津冀及国内超大城市相关地方标准实施经验。实地走访全市13家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对生产工艺、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产排情况、监测水平等进行全面调研，重点掌握主流脱硝、脱酸、除尘等工艺的运行效果，以及企业在污染管控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4）编制标准草案
2025年10月-2026年3月，统计分析全市焚烧厂2024-2025年在线监测和监督性监测数据，明确主要污染物排放现状及管控短板，确定标准框架和核心技术指标，起草形成标准草案、编制说明初稿。
（5）开展定向征求意见
[bookmark: _Toc7568][bookmark: heading_25][bookmark: _Toc11570]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对市城市管理委、市市场监管局、11个相关区、各垃圾焚烧企业及其主体单位定向征求意见。回函并提出意见的单位数6个，回函无意见单位数11个；共收到意见数46条，其中采纳数31条，部分采纳数15条，不采纳数0条。
（6）通过标准初审会
2026年4月9日，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标准初审会，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朝阳环境集团、北京环卫集团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进行审查，一致认为标准内容全面详实、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强，符合国家及本市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与编制规则，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协调衔接。同时，提出细化数智化管理等修改意见。经审议，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初审。
编制组结合各方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1144464800]五、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bookmark: _Toc32234][bookmark: heading_26][bookmark: _Toc721155943][bookmark: _Toc5067]5.1 标准制订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进行制订。
（1）依法合规，衔接上位：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符合国家和北京市关于“双碳”战略、无废城市建设、京津冀协同治污的相关要求，向上承接国家《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向下与北京市相关环保标准协调衔接。
（2）科学精准，贴合实际：基于北京市生活垃圾组分特性、行业技术水平和环境管理需求，结合全行业实测数据和污染控制技术可行性，科学设定排放限值和技术要求，确保标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既满足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又不脱离行业实际承受能力。
（3）严于国标，区域引领：充分考虑首都生态环境定位和京津冀协同治污需求，排放限值设定严于国家标准，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破解区域标准失衡难题。
（4）全链管控，系统防控：覆盖生活垃圾焚烧全流程，包括焚烧系统运行、烟气净化、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管等各个环节，构建“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监督管理”的全链条污染控制体系，提升管控精细化水平。
[bookmark: _Toc21110][bookmark: _Toc1858298012]5.2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5.2.1 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在满足国家及北京市现行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基础上，对上位法中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将法律法规中法定要求，转化为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具体的污染物排放限值、污染控制技术要求、监测规范及执法判定标准，让上位法的刚性要求在行业内具备可操作、可核查的实施路径，为环境执法监管提供了明确的技术依据，进一步强化了法律法规在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的执行效力。
5.2.2 与现行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家《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形成基础与提升、底线与高线的层级关系，以国标为核心技术基础，在其之上进行限值加严、指标补充、要求细化。全面加严颗粒物、NOₓ、SO₂等核心污染物排放限值，新增氨逃逸、厂区内氨无组织排放等管控指标，补充了无组织排放全流程防控等技术要求，解决了北京市精细化管控的需求，是国家标准在首都地区的强化版和升级版。
5.2.3 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隶属于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与现有地方标准形成专项优先、通用补充、协同衔接的关系：一是与《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形成专项与通用的互补，本标准作为生活垃圾焚烧行业专属强制性标准，对行业特有污染物及管控要求作出明确规定；二 是与北京市其他大气污染管控相关标准保持一致，确保污染物监测方法、无组织排放管控要求等与全市生态环境管控要求统一。
5.2.4 与国内其他省市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内各省市已发布的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地方标准保持协同衔接、领跑加严的关系：在管控指标设置上，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标准保持核心指标一致性，支撑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避免区域内标准“洼地效应”；在限值设定上，结合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排放水平，并参考天津、河北、上海、深圳等省市标准科学合理制定污染物排放限值；在管控要求上，新增数智化管理、清洁化运输等其他省市标准未覆盖的内容，体现首都生态环境标准的先进引领性，契合北京市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定位。
[bookmark: _Toc630071745][bookmark: _Toc25983]5.3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bookmark: _Toc28810][bookmark: _Toc1647622829][bookmark: _Toc590546026][bookmark: _Toc1663210241][bookmark: _Toc2133716729][bookmark: _Toc1309693342][bookmark: heading_54][bookmark: _Toc31649]5.3.1国内相关标准
国内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管控已形成 “国标定底线、地方提精度、区域有协同” 的成熟格局，国家及各省市标准在管控定位、核心内容、指标设置上各有侧重，为本标准编制提供了全面的对标参考。
（1）国家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作为全国统一基础标准，核心定位是“覆盖全国、保障基本环境安全”。主要内容聚焦有组织排放末端限值，明确了颗粒物、SO₂、NOₓ等常规污染物及二噁英、重金属等特征污染物的基础管控要求，规定了焚烧炉炉膛温度≥850℃、烟气停留时间≥2 秒等核心工艺参数；控制指标以有组织排放为主，未涉及氨逃逸等精细化管控指标，无组织排放仅作原则性要求，限值设定宽松（如NOₓ日均值 250mg/m³、颗粒物日均值 20mg/m³），以适配全国不同地区技术水平差异。 
（2）地方标准：各省市基于本地环境质量目标和行业技术现状，在国标基础上实现“限值加严、指标补充、要求细化”，形成差异化区域特色： 
①京津冀区域（河北、天津）：突出 “协同管控、统一底线”，核心指标限值保持高度一致，均将颗粒物日均值收紧至 8mg/m³、SO₂日均值 20mg/m³，NOₓ日均值分别设定为 120mg/m³（河北）、100mg/m³（天津）；新增氨逃逸管控指标（小时均值 8mg/m³），强化无组织排放中氨和臭气浓度的厂界监控，适配区域联防联控需求。
 ②长三角区域（上海）：侧重 “精准管控、分类施策”，上海将 NOₓ日均值加严至 80mg/m³，与深圳持平，氯化氢日均值收紧至 8mg/m³，达到国内严格水平。 
③南方地区（深圳）：凸显“领先管控、对标国际”，在国内率先将二噁英类限值收紧至 0.05ng TEQ/m³，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NOₓ日均值 80mg/m³、颗粒物日均值 8mg/m³，同时强化了处理设施运行过程中的工艺参数监控，要求实时记录炉膛温度、烟气停留时间等数据，管控精度接近国际标准。 
④其他区域（河南、陕西）：立足 “因地制宜、稳步提升”，河南（DB41/2556-2023）将 SO₂日均值设定为 30mg/m³、陕西（DB61/1830-2024）将氯化氢日均值设定为 20mg/m³，均在国标基础上加严但低于京津冀、长三角核心城市，适配本地产业技术水平。
表5-1国内相关标准排放限值
	污染物1
	国标
	北京
	天津
	河北
	河南
	上海
	海南
	深圳
	陕西
（关中）

	
	GB18485-2014
	征求意见稿
	DB12/1101-2021
	DB13/5325-2021
	DB41/2556-2023
	DB 31/ 768—2025
	DB46/484-2019
	SZDB/Z233-2017
	DB61/1830-2024

	标准实施时间
	2014.7.1
	-
	2022.1.1
	2022.5.1
	2024.1.1
	2026.3.1
	2019.12.15
	2017.3.1
	2024.4.15

	现有企业执行时间
	2016.1.1
	-
	2023.11.1
	2025.1.1
	2025.1.1
	2025.11.20
	2024.1.1
	（2017.1.1）3
	（2019.1.1）2
	2025.4.15/2027.4.15

	颗粒物
	1h均值
	30
	10
	10
	10
	10
	10（20）
	10
	10
	30
	10

	
	24h均值
	20
	8
	8
	8
	8
	8
	8
	8
	10
	8

	氮氧化物（NOx）
	1h均值
	300
	100
	150
	150
	150
	150
	150
	80
	200
	150

	
	24h均值
	250
	60
	100
	120
	120
	80（120）2
	120
	80
	80
	120

	二氧化硫（SO2）
	1h均值
	100
	40
	40
	40
	35
	40（60）2
	30
	30
	100
	60

	
	24h均值
	80
	20
	20
	20
	30
	30
	20
	30
	50
	40

	氯化氢（HCl）
	1h均值
	60
	20
	20
	20
	20
	20
	10
	8
	60
	30

	
	24h均值
	50
	8
	10
	10
	10
	8
	8
	8
	10
	20

	一氧化碳（CO）
	1h均值
	100
	80
	100
	100
	100
	80
	50
	50
	100
	50

	
	24h均值
	80
	30
	50
	80
	80
	30
	30
	30
	50
	30

	氨（NH3）
	1h均值
	/
	8
	8
	8
	12
	8
	/
	/
	/
	/

	
	24h均值
	/
	/
	/
	/
	8
	/
	/
	/
	/
	12

	汞及其化合物
（以 Hg 计）
	测定均值
	0.05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5
	0.02

	镉、铊及其化合物
（以 Cd +Tl 计）
	测定均值
	0.1
	0.02
	0.03
	0.03
	0.03
	0.02
	0.03
	0.04
	0.05
	0.05

	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以 Sb+As+Pb+Cr+Co+Cu+Mn+Ni 计）
	测定均值
	1.0
	0.3
	0.3
	0.3
	0.3
	0.3
	0.3
	0.3
	0.5
	0.5

	二噁英类（ng TEQ/m3）
	测定均值
	0.1
	0.1
	0.1
	0.1
	0.1
	0.1
	0.05
	0.05
	0.05
	0.1



5.3.2国外相关标准、法规
国际上以欧盟、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管控标准，已形成 “过程控制 + 末端限值 + 公众监督” 的完整体系，其管控逻辑、指标设置和技术要求为本标准提供了重要借鉴：
（1）欧盟（2010/75/EU《工业排放指令》）：主要内容突出 “多污染物协同管控 + 最佳可用技术（BAT）强制应用”。控制指标覆盖颗粒物、SO₂、NOₓ、重金属、二噁英等全类别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聚焦恶臭和挥发性有机物防控；强调全过程管控，不仅规定末端排放限值，还明确了焚烧炉运行参数（如炉膛温度、烟气停留时间）、烟气净化系统配置等强制性要求；监测频次规范（如二噁英类每季度至少监测 1 次），数据公开要求严格，但部分工艺参数与我国适配性不足。 
（2）美国（40CFR Part 60《联邦法规汇编》）：核心定位是 “分级管控、透明可追溯”，主要内容以 “焚烧炉处理能力” 为分级依据（250t/d 以上为大型焚烧炉、35~250t/d 为中型焚烧炉、35t/d 以下为小型焚烧炉），差异化设定限值。控制指标侧重常规污染物和特征重金属，无组织排放管控细化，要求企业制定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计划；强调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和公众参与，企业需公开监测方案、排放数据和设施运行报告，技术可行性是限值设定的核心考量因素，但部分特征污染物（如铊）未纳入管控。
（3）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法施行规则》）：主要内容结合日本垃圾 “低水分、高热值” 特性，优化燃烧过程控制参数，聚焦烟尘、NOₓ、二噁英等核心污染物。控制指标简洁明确，无组织排放以厂界恶臭控制为主；突出资源化利用，要求焚烧设施配套余热回收系统，推动热电联产模式，但部分污染物限值相对宽松，未覆盖氨逃逸管控。
[bookmark: _Toc1911438420][bookmark: _Toc618860721][bookmark: _Toc178148013][bookmark: _Toc1656140909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446195979]5.3.3与国内外相关标准对比
[bookmark: heading_58][bookmark: _Toc28755]目前北京市执行的生活垃圾焚烧行业污染物控制标准为《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该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要求、技术要求、 入炉废物要求、运行要求、排放控制、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等内容，未涉及无组织排放精细化管控、氨逃逸管控、数智化管理等内容。随着国家对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管控日趋严格，其他省市陆续出台了生活垃圾焚烧行业污染控制的相关标准，加严了部分污染物限值，从而加强对生活垃圾焚烧行业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国外相关标准核心管控思路为“末端排放限值+焚烧过程基础控制”：欧盟《工业排放指令》（2010/75/EU）侧重多污染物协同管控和最佳可用技术应用，强调监测频次规范化；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40篇第60部分》（40CFR Part 60）按焚烧炉处理能力分级管控，注重技术可行性与监测数据透明度；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法施行规则》结合本土垃圾特性优化燃烧工况，聚焦燃烧过程污染物生成控制。三者均以有组织排放末端治理为核心，对无组织排放仅作基础要求，未纳入氨逃逸专项管控、数智化全流程管理等理念。
本标准在借鉴国内外先进全过程管控思路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行业实际和管控需求，构建了“有组织+无组织”全维度、“末端治理+过程控制+源头管控”全流程、“常规污染物+特征污染物”全覆盖的管控体系，新增氨逃逸专项管控、无组织排放全流程精细化防控、数智化管理、清洁化运输等要求，管控思路较国内外标准更全面，精细化程度居国内外行业领先水平，更符合北京市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定位。
5.4.3.1排放控制要求
本标准核心污染物排放限值全面优于欧盟、美国、日本等国际主流标准，部分特征污染物限值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具体对比如表5-2（基准氧含量按照11%统一换算，单位：mg/m³，二噁英类除外）。
表5-2本标准与国外同类标准核心指标限值对比
	污染物项目
	限值类型
	北京
（本标准）
	欧盟
（2010/75/EU）
	美国
（40CFRPart60）
	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法施行规则》）

	
	
	
	
	＞250t/d
	35~250t/d
	

	颗粒物
	日均值
	8
	10
	15.3
	18.4
（3 次均值）
	44.4（烟尘）

	
	小时均值
	10
	30（30分钟均值，100%）
	/
	/
	/

	氮氧化物（NOₓ）
	日均值
	60
	200
	236.1
	236~866
（3 次均值）
	570.4

	
	小时均值
	100
	400（30分钟均值，100%）
	/
	/
	/

	二氧化硫（SO₂）
	日均值
	20
	50
	65.7
	65.7
（3 次均值）
	/

	
	小时均值
	40
	200（30分钟均值，100%）
	/
	/
	/

	一氧化碳（CO）
	日均值
	30
	50
	48~144
（4h均值）
	48~144
（3 次均值）
	41.7

	
	小时均值
	80
	100（30分钟均值）
	/
	/
	/

	氯化氢（HCl）
	日均值
	8
	10
	31.2
	31.2
（3 次均值）
	777.8

	
	小时均值
	20
	60（30分钟均值，100%）
	/
	/
	/

	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
	测定均值
	0.02
	0.05
	0.04
	0.06
	/

	镉、铊及其化合物（以Cd+Tl计）
	测定均值
	0.02
	0.05
	0.01
	0.02
	/

	二噁英类
	测定均值ngTEQ/m³
	0.1
	0.1
	0.17
	0.17
	0.1

	氨（NH₃）
	小时均值
	8
	/
	/
	/
	/



本标准核心污染物的日均值、小时均值及特征污染物测定均值限值综合考虑技术性可行、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京津冀协同治污要求等方面进行设定，较国家标准进行了收严。其中颗粒物限值设定严于国标，与河北、天津地方标准持平；SO2限值严于国标，与河北、天津地方标准一致，略严于上海标准；NOₓ限值显著严于国标，严于河北、天津地方标准；CO限值严于国标和河北、天津地方标准；HCl限值参考上海市地标，远低于国标限值；NH3限值参考河北、天津地方标准，结合北京市企业氨逃逸控制技术水平，设定小时均值8mg/m³；汞及其化合物限值0.02mg/m³，严于国标，与多数地方标准持平；镉及其化合物限值0.02mg/m³，严于国标；八种重金属化合物总量限值0.3mg/m³，严于国标，与河北、天津地方标准一致；二噁英类限值保持与国标及河北、天津地方标准持平。具体对比见表5-1（单位：mg/m³，二噁英类除外）。
5.4.3.2 污染控制要求
本标准在国内生活垃圾焚烧行业标准中首次新增多项关键管控要求，填补了国内标准的管控空白，部分要求为国内行业首创，实操性和引领性显著：一是首次构建无组织排放全流程精细化管控体系，明确厂界+厂区内双维度氨排放限值，对卸料大厅、垃圾贮存仓、飞灰暂存间等10个关键环节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二是首次将全流程数智化管控系统纳入强制性标准，要求实现焚烧运行、污染控制、监测数据的智能化管控与全流程追溯；三是首次将清洁化运输与新能源车辆使用纳入标准，实现固定源与移动源协同管控。上述要求均为国内生活垃圾焚烧行业首次系统性提出，推动国内行业管控从“基础达标”向“精细化、智能化、协同化”升级，标准整体先进性居国内领先水平。
5.4.3.3 污染物监测要求
本标准在国家《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及国内其他省市地标基础上，实现了监测方法与数据管理的全面升级。监测方法层面，针对低浓度排放特性优化监测技术要求，明确颗粒物 CEMS 需具备多量程覆盖功能，适配超低排放监测需求；相较于国标及部分省市地标，新增厂区内氨无组织排放专项监测要求，明确具体监测点位与分析方法，让无组织排放监测更具实操性。数据管理层面，本标准提高数据保存与公开要求，将自行监测记录、CEMS 监测数据保存期限从国标及多数省市的 2 年延长至 5 年，严于国标及天津、河北、上海等省市仅要求公开汇总数据的要求；并明确 CEMS 数据有效传输率≥90% 且实时上传市级生态环境监测平台，数据溯源性、公开性和监管联动性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bookmark: heading_29][bookmark: _Toc32656][bookmark: _Toc1631009228][bookmark: _Toc3059]六、主要条款及条款编制依据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bookmark: _Toc21471][bookmark: _Toc1798352913][bookmark: _Toc29140][bookmark: heading_30]6.1标准内容结构
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八个部分，形成完整的污染控制和管理体系：
（1）范围：明确标准适用对象、适用场景和管控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标准引用的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3）术语和定义：界定氨逃逸、数据有效传输率等核心术语；
（4）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规定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污染物的浓度限值；
（5）污染控制技术要求：明确焚烧系统、烟气净化系统、无组织排放控制、清洁化运输、数智化管理等方面技术要求；
（6）监测要求：规定监测一般要求、在线监测、手工监测的具体要求和方法标准；
（7）实施与监督：明确标准实施时间、监督管理要求和信息公开要求；
（8）参考文献：编制标准过程中参考的未列入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其他文献资料。
[bookmark: _Toc31863][bookmark: _Toc45815783]6.2 确定范围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主要依据国家相关标准规定和北京市行业实际确定：
（1）适用对象：本文件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污染控制技术要求、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要求。适用于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及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掺加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30%的工业炉窑以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专用焚烧炉的污染控制参照本文件执行。
（2）适用场景：包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等全流程环境管理活动；覆盖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的控制，以及监测、监督管理等相关活动。
[bookmark: _Toc1004959874][bookmark: _Toc11019][bookmark: _Toc2234][bookmark: heading_32]6.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7762][bookmark: heading_35]本章为对执行本标准制定的专门的术语，GB 18485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本标准在 GB 18485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本标准中与 GB 18485 中表述不相同的术语和定义，以本标准为准。
本标准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包括：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启炉、停炉、辅助燃烧器、氨逃逸、生活垃圾运输廊道、数据有效传输率。
“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参考《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中“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新建生活垃圾焚烧炉”的定义，有修改。
“启炉”、“停炉”参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生态环境部公告第50号）中烘炉、启炉、停炉、停炉降温的有关标记规则并结合生活垃圾焚烧厂实际情况对启炉、停炉进行定义。
“辅助燃烧器”引用了《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CJJ 128-2017）中相关术语定义。
“氨逃逸”引用了团体标准《固定污染源NH3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T/CACE 027—2021）中的相关定义，侧重此种现象，而非排放浓度。
“数据有效传输率”参考了生态环境部《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统计算法说明》、《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并做了修改。
“生活垃圾运输廊道”则结合北京市的调研情况和标准编制需要进行了规定。
[bookmark: _Toc27110][bookmark: _Toc901604700]6.4确定标准限值
[bookmark: heading_36]6.4.1选择控制项目
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废气来源、污染物危害特性、公众关注度和生态环境管理需求，结合国内外相关标准经验，确定控制项目如下：
[bookmark: heading_33]6.4.1.1 有组织废气控制项目
（1）常规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SO₂）、氮氧化物（NOₓ）、一氧化碳（CO）、氯化氢（HCl），此类污染物是焚烧烟气的主要污染物，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显著，是国家和地方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管控指标；
（2）特征污染物：氨（NH₃）、汞及其化合物、镉、铊及其化合物、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二噁英类，此类污染物具有毒性、持久性或累积性，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较大，其中氨为脱硝过程产生的氨逃逸，二噁英类和重金属是公众高度关注的特征污染物；
[bookmark: heading_34]6.4.1.2 无组织废气控制项目
恶臭污染物：氨（NH₃）、臭气浓度，垃圾装卸、贮存和渗滤液处理过程中易产生此类污染物，直接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质量，是公众投诉的主要关注点；
控制项目的选择充分考虑了污染物的环境危害、产生来源、处理技术可行性和监测技术成熟度，覆盖了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主要的大气污染物，符合北京市生态环境管理和公众环境诉求。
6.4.2 标准限值确定方法
（1）现状分析：基于全市13家焚烧企业2024-2025年在线监测数据和监督性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分布情况，明确当前行业实际排放水平；
（2）技术可行性论证：结合现有主流污染控制技术的处理效率和运行效果，分析不同技术路线下污染物可达排放浓度，确保限值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可实现；
（3）环境需求导向：根据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京津冀协同治污要求和公众环境诉求，确定需要收紧的指标和幅度；
（4）区域对标参考：参考河北、天津、上海等省市相关地方标准的限值水平，结合首都定位设定领先且可行的限值；
（5）经济合理性评估：考虑企业改造和运行成本，平衡环境效益和经济成本，确保标准在行业内可普遍承受。
[bookmark: heading_37]6.4.3 有组织排放限值
依照上述排放限值确定原则，编制组在现有数据分析结果基础上设置了有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见表6-1。
表6-1 有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mg/m3）
	取值时间

	1
	颗粒物
	8
	24小时均值

	
	
	10
	1小时均值

	2
	二氧化硫（SO2）
	20
	24小时均值

	
	
	40
	1小时均值

	3
	氮氧化物（NOₓ）
	60
	24小时均值

	
	
	100
	1小时均值

	4
	一氧化碳（CO）
	30
	24小时均值

	
	
	80
	1小时均值

	5
	氯化氢（HCl）
	8
	24小时均值

	
	
	20
	1小时均值

	6
	氨（NH3）
	8
	1小时均值

	7
	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
	0.02
	测定均值

	8
	镉，铊及其化合物（以Cd+Tl计）
	0.02
	测定均值

	9
	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
（以Sb+As+Pb+Cr+Co+Cu+Mn+Ni 计）
	0.3
	测定均值

	10
	二噁英类
	0.1a
	测定均值

	a 单位为ng TEQ/m3。



各类污染物限值设定说明如下：
（1）颗粒物：
调研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2024-2025年颗粒物排放监测数据，24小时均值小于8mg/m³的数据占比高达94%，1小时均值小于10mg/m³的数据占比高达95%。全市13家焚烧企业均配套袋式除尘器+活性炭喷射系统，除尘效率普遍达到99.9%以上，可稳定将颗粒物1小时均值控制在10mg/m³以下，通过优化滤料更换频次、调整除尘器运行参数（如压差控制）等措施，企业可实现24小时均值8mg/m³的限值要求，无需大规模改造，仅需强化运维管理即可达标，符合行业技术水平和环境改善需求。
（2）二氧化硫（SO₂）：
调研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2024-2025年二氧化硫排放监测数据，24小时均值小于20mg/m³的数据占比可达50%以上，1小时均值小于40mg/m³的数据占比高达84%。目前干法+半干法组合脱酸工艺对SO₂的去除效率在92%–95%之间，通过优化脱酸剂喷射量及反应温度等参数，将SO₂1小时均值控制在40mg/m³以下，24小时均值控制在20mg/m³以下从技术方面来看是可行的。同时参考周边省市地方标准，并综合考虑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将SO₂的24小时均值限值设定为20mg/m³，1小时均值限值设定为40mg/m³。
（3）氮氧化物（NOₓ）：
调研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2024-2025年氮氧化物排放监测数据，24小时均值小于60mg/m³的数据占比约16%，1小时均值小于100mg/m³的数据占比约55%。主要原因是北京市由于执行较为宽松的国家排放标准，企业间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未能有效发挥现有烟气治理设备的处理能力。但2026年起，为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各企业普遍强化了烟气处理环节的运行管理措施。通过分析2026年1-2月数据，全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NOx排放浓度显著下降。24小时均值60mg/m3以下数据增长约一倍，1小时均值100mg/m3以下数据超过80%。
目前，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脱硝工艺普遍采用SNCR+SCR的高效组合脱硝工艺。编制组在外省调研过程中走访了多家业内领先企业，如河北省石家庄市某焚烧企业，该企业2006年投产运行，通过数次提标改造，目前采用SNCR+SCR的高效组合脱硝工艺，NOx排放浓度已实现超低排放，日均值可稳定保持在50mg/m³以下，根据自动监测数据，该企业2026年 2-3月份NOx日均值稳定保持在30mg/m³以下。北京市某2018年投运焚烧企业同样采用高效SNCR+SCR脱销工艺，2024-2025年NOx浓度24小时均值低于60mg/m³，1小时均值低于100mg/m³。上述案例说明通过强化日常管理，优化脱硝剂投料，NOx排放浓度能够做到大幅下降，现有技术是可行的。
此外，河北、天津、浙江等省份已在生活垃圾焚烧厂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超低排放改造等工作层面明确提出了NOx日均值浓度≤50mg/m³的要求。
综合考虑治理技术、环境管理要求等各方面，将NOx24小时均值排放限值收严至60mg/m³，1小时均值限值收严至100mg/m³是必要的，能够体现首都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绿色发展，可有效削减区域NOₓ排放总量。
（4）氯化氢（HCl）：
调研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2024-2025年氯化氢排放监测数据，24小时均值小于8mg/m³的数据占比接近50%，1小时均值小于20mg/m³的数据占比为84%，表明现有处理工艺能够实现氯化氢排放浓度的低水平排放。本次 HCl 24小时均值按8mg/m³ 设定，契合首都大气污染严格管控原则，同时1小时均值按 20mg/m³ 设定，对标周边省市地方标准，并综合考虑了掺烧医疗废物等特殊情景，助力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5）一氧化碳（CO）：
调研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2024-2025年一氧化碳排放监测数据，24小时均值小于30mg/m³的数据占比高达93%以上，1小时均值小于80mg/m³的数据占比高达98%，因此通过优化燃烧控制和炉膛运行参数，可稳定将CO1小时均值控制在80mg/m³以下，24小时均值≤30mg/m³，满足本标准限值要求。
（6）氨（NH₃）：
调研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2024-2025年氨排放监测数据，1小时均值小于8mg/m³的数据占比接近75%。参考河北、天津地方标准（1小时均值8mg/m³），结合北京市企业氨逃逸控制技术水平，设定1小时均值8mg/m³，可有效避免氨逃逸导致的二次污染和设备腐蚀问题，限值科学可行。
（7）重金属及化合物：
调研北京市13家生活垃圾焚烧厂2024-2025年自行监测、监督性监测重金属监测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小于0.02mg/m3的数据占比接近100%；镉、铊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小于0.02mg/m3的数据占比接近100%；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小于 0.3mg/m3 的数据占比接近100%。表明现阶段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重金属排放浓度水平已远低于国标排放限值，能够满足本标准汞及其化合物限值0.02mg/m³、镉及其化合物限值0.02mg/m³、八种重金属化合物总量限值0.3mg/m³的要求，限值标准与周边河北、天津地方标准保持一致。
（8）二噁英类：
调研北京市13家生活垃圾焚烧厂2024-2025年自行监测、监督性监测二噁英监测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小于0.1ng TEQ/m3的数据占比为100%。目前本市企业均采用“3T+E”燃烧控制+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的组合技术，上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的烟气处理技术可稳定实现二噁英测定均值低于0.1ngTEQ/m³。因此将二噁英的排放限值设定为0.1ngTEQ/m³，满足公众对高危害污染物控制的诉求。
[bookmark: heading_38]6.4.4 无组织排放限值
综合考虑技术可行性和公众需求，设置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见表6-2：
表6-2 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mg/m3）
	监测位置

	1
	氨（NH3）
	0.2
	厂界监控点

	
	
	1.0
	厂房外监控点

	2
	臭气浓度
	10a（20b）
	厂界监控点

	a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臭气浓度限值为10（无量纲）。
b 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臭气浓度限值为20（无量纲）。



各类污染物限值设定说明如下：
（1）氨（NH₃）：除江苏省征求意见稿以外，国家和各省市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均未规定厂界氨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采用执行GB14554厂界浓度限值要求的方式对氨无组织排放进行管控。北京市各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厂界氨无组织排放浓度均在0.2mg/m3以下。结合北京市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水平和公众嗅觉阈值，为强化管控氨的无组织排放，设定厂界监控浓度限值0.2 mg/m³，严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规定的厂界氨浓度限值1.5mg/m³。
国家和各省市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均未规定厂区氨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表6-3）。为进一步强化管控厂区氨无组织排放，参考上海和福建恶臭排放标准中工业区厂界氨的浓度限值1.0 mg/m³（表6-4），设定厂区氨监控浓度限值1.0 mg/m³，严于日本工业区厂界氨浓度限值。
表6-3 国内其它相关标准中关于无组织排放氨浓度限值的规定
	序号
	标准名称和编号
	烟气 排放限值（mg/m3）
	恶臭（异味）排放标准中关于氨的排放限值（mg/m3）

	1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及修改单
	执行GB 14544要求
	—
	执行GB 14544要求

	2
	上海《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1/ 768—2025）
	8
	1 h均值
	执行DB31/1025 的规定，氨工业区限值1.0，非工业区限值0.2

	3
	天津《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 1101-2021）
	8
	1 h均值
	GB 14554 和 DB12/ 059

	3
	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
	8
	1 小时均值
	

	4
	陕西《关中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61/1830-2024）
	12
	日均值
	执行GB14554的规定

	5
	江苏《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次征求意见稿》（DB 32 2023）
	8
	1 小时均值
	企业边界氨0.2 

	6
	河北《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控制标准》（DB 13/ 5325—2021）
	8
	1h 均值
	执行GB14554的规定

	7
	湖南《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征求意见稿》（2025）
	8
	1小时均值
	执行GB14554的规定

	8
	重庆 《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DB 50-XXXX-2025）
	8
	1小时均值
	标准引用了GB14554，但未对恶臭和氨做相关说明

	9
	山东《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DB37/XXXX-2021）
	8
	1小时均值
	执行GB14554的规定

	10
	河南《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556-2023）
	12
	1小时均值
	执行GB14554规定

	11
	河南《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556-2023）
	8
	24小时均值
	

	12
	海南《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DB46/484-2019）
	执行GB14554规定
	—
	执行GB14554规定



表6-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氨浓度限值
	标准类型
	厂界浓度限值(mg/m3)

	GB14554征求意见稿2018
	0.2

	天津地标
	0.2

	上海地标
	非工业区
	0.2

	
	工业区
	1

	福建地标
	非工业区
	0.2

	
	工业区
	1

	日本
	非工业区(ppm)
	1ppm～2 ppm（0.8 mg/m3～1.5 mg/m3）

	
	工业区(ppm)
	2 ppm～5ppm（1.5 mg/m3～3.8 mg/m3）



[bookmark: OLE_LINK3]（2）臭气浓度：北京市各生活垃圾焚烧企业臭气浓度均在20以下，小于10的数据占比约23%，说明部分企业在做好厂区环境管理措施的前提下可以达到更低的臭气浓度水平。同时，编制组综合参考了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恶臭异味排放标准，如《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2018年版）、上海《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天津《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059-2018）、河北《生活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2697-2018）等，根据相关厂界浓度限值，结合北京垃圾焚烧厂的实际，明确了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企业边界臭气浓度标准限值设定10（无量纲），要求更加严格；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企业边界臭气浓度标准限值设定20（无量纲），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一级标准一致，符合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管理要求，可满足公众对居住环境舒适度的期待。
表6-5 恶臭异味排放厂界浓度限值
	标准名称
	厂界臭气浓度（无量纲）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一级：10
二级：新扩改建20；现有 30
三级：新扩改建 60；现有 70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2018
	20

	天津：《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059-2018）
	20

	上海：《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
	非工业区：10
工业区：20

	福建：《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2024）
	非工业区：15
工业区：20

	宁夏：《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2018）
	非工业集聚区：核心控制区10；其它区域15
工业集聚区：核心控制区 10；其它区域20


[bookmark: heading_39]6.4.5 特殊工况排放要求
焚烧设施启炉、停炉、故障检修期间，烟气颗粒物1小时均值排放浓度不得大于150mg/m³，其他污染物排放仍应符合表6-1限值要求（特殊情况除外，需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执行）。该要求既考虑了特殊工况下的实际运行困难，又严格控制了污染物排放强度，避免特殊工况下出现严重污染，与国标 GB 18485 要求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12722][bookmark: _Toc17020][bookmark: _Toc622854389][bookmark: heading_40]6.5 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bookmark: heading_41]6.5.1 焚烧系统要求
[bookmark: heading_42]本章严格对标GB 18485核心管控条款，结合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精细化监管需求制定，既全面落实国标底线要求，又针对工况波动、应急处置等场景做了进一步强调，筑牢源头控污防线。
条款5.1.1相关指标及检验思路完全落实GB 18485的要求，明确炉膛烟气温度、停留时间、炉渣热灼减率三大核心性能指标，严控二噁英前体物生成条件，同时细化温度监测点位布设要求，让国标管控要求更具可操作性。
条款5.1.2在遵循GB 18485“助燃设施配置”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辅助燃烧器自动启动触发条件和燃烧效率指标，强化低温工况应急保障能力，提升焚烧运行稳定性，属于国标要求的细化延伸。
条款5.1.3、5.1.4完全执行GB 18485中有关特殊工况排放时限的相关规定，分别限定单次故障事故、年度累计启停机及故障排放时长，兼顾设备检修合理性与环境管控刚性，规范非稳态工况排放行为。
6.5.2 烟气净化系统要求
[bookmark: heading_43]本章在国标要求基础上，针对烟气净化系统各环节细化地方要求，实现精准治污的目标。
条款5.2.1全面契合GB 18485单炉配单套净化系统的核心要求，明确全污染物治理功能覆盖、系统同步运行等原则，补充故障工况应急管控措施。
条款5.2.2与GB 18485氮氧化物管控要求保持一致，针对氨法脱硝工艺新增氨逃逸管控措施配套要求：“应同步启动氨逃逸监控”，通过在线监测、精准喷氨等手段，控制氨的源头管控，填补工艺管控细节空白，强化全流程环保管控。
6.5.3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无组织排放方面，分别对入炉生活垃圾、原辅料、炉渣飞灰的无组织排放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管控要求。
其中5.3.1结合编制组实地调研情况，明确了生活垃圾运输廊道、卸料大厅、生活垃圾贮存设施、渗滤液收集设施等关键管控节点。特别是对负压车间安装压力计量表提出了具体要求。依据《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与能源利用工程技术标准》（GB/T51452-2024）规定，生活垃圾贮存设施（即垃圾池）废气应吸入焚烧炉一次风系统，且卸料门全部关闭时应维持20Pa～50Pa负压，渗滤液收集设施应维持10Pa～20Pa负压。由于垃圾卸料时卸料门开启，卸料大厅与生活垃圾贮存设施联通，因此卸料大厅也应维持20Pa～50Pa的负压。另外，GB/T51452-2024对出渣间做出密闭和排风、换气次数的要求，并要求排风口废气联通到焚烧炉，但没有对负压做出要求。《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规定使用负压，防止有毒有害气体逸散，但是没有规定具体负压值；《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073-2013）规定，“6.2 洁净室压差控制，不同等级的洁净室之间的压差不宜小于5Pa，洁净区和非洁净区之间的压差不应小于5Pa, 洁净区域室外的压差不应小于10Pa；洁净室维持不同的压差值所需的压差风量，根据洁净室特点，宜采用缝隙法或换气次数确定”，提供了压差的基本参考在负压值5 Pa～10 Pa以上。涉及有毒气体泄漏风险的车间需要更高负压。北京地标《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01-2023）规定密闭空间负压不应低于3 Pa。调研发现，生活垃圾运输廊道、卸料大厅、生活垃圾贮存设施、渗滤液收集设施等节点有臭气逸散风险，出渣间有氨无组织逸散风险，应采取密闭和/或负压控制措施。但由于车间内负压受快速启停门升降、门口风速、抽风量等因素影响存在波动，且生活垃圾焚烧厂各环节在设计时已统一考虑风量、换风次数和负压以及车间结构耐受负压等情况，本标准5.3部分5.3.1.1～5.3.1.3采用通行处理只对关键环节做出密闭和/或负压要求，不规定负压具体限值。
《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标准》（CJJ/T 150-2023）规定，渗滤液处理系统中产生臭气的构筑物应采取密闭、局部隔离及负压抽吸等防止臭气外溢的措施。渗滤液调节池、生化处理缺氧单元、污泥干化单元是产臭气重点单元，应保持密闭。调研也发现，部分焚烧企业的生化处理缺氧单元、污泥干化单元采用对局部工艺设备隔离或半密闭形式而整个处理单元不密闭形式运行，对此，有效的臭气收集措施也能防止臭气逸散。垃圾焚烧厂的渗滤液处理系统属于工业废水处理设施，不是城镇污水处理厂，不符合北京地标《城镇污水处理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 2007-2022）适用范围，执行本标准焚烧烟气表1要求。而集中收集的臭气经除臭处理后的废气执行GB 14554要求。因此本标准在5.3.1.4部分做了具体要求。
5.3.2及5.3.3分别围绕生活垃圾焚烧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原辅料和固体废物两个方面提出无组织排放管控要求，涉及贮存、输送、制备等过程的氨、恶臭气体、VOCs和颗粒物的具体管控措施，特别强调了无组织氨的管控。
无组织氨排放可能来源于尿素储存和制备过程释放、脱硝车间氨作为还原剂加料环节释放、出渣间炉渣中氨在出料和倾倒环节释放、飞灰和飞灰螯合产物制备和装卸和输运环节释放。经调研，尿素制备在密闭罐中制备和存储，经密闭管道加料到脱硝工艺，无组织释放氨的风险低。脱硝车间管道均为密闭管道，车间为负压，无组织释放氨的风险也低。飞灰收集后通过密闭管道传输和密闭罐车输运，飞灰螯合稳定化处理在密闭设备制备，经密闭管道和密闭包装袋输运，通过车间密闭负压加强对螯合飞灰暂存的管理，无组织释放氨的风险也低。因此，确定无组织氨排放主要管控节点为出渣间，并着重强调了车间需安装压力计量表的具体要求，其它负压车间参照此执行。
6.5.4清洁化运输与作业要求
本文件新增5.4条清洁化运输与作业要求，主要考虑以下原因：
一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第二编第四章二百二十条“重型货车使用较多的重点用车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将运输及装卸环节排放管理纳入单位污染防治责任制度，加强重型货车大气污染防治”要求。
二是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要求，推进公共领域车新能源化，新增和更新的环卫车基本实现新能源化，淘汰50%左右的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环卫车；推动重点用车单位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联网，积极引导企业使用新能源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减少使用国五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车和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机械。
三是目前本市新能源货车运力较为充足，且明确了政策过渡期。同时，按照国家《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HJ1321-2023）要求，通过门禁系统联网，准确掌握进出车辆及厂内使用机械情况。
6.5.5数智化管理要求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要求，深化大气治理智慧化监管应用，强化新技术、新装备应用，推动监管模式向数智赋能深刻转型。
条款5.5.1明确了企业数智化管控的基础配置要求，突出“智能化闭环管控+全流程追溯”核心定位，既覆盖焚烧运行、污染控制、监测数据三大关键环节，又为工况稳定、达标排放提供技术支撑，避免管控范围模糊、功能缺失。
条款5.5.2结合环保监管溯源要求，明确数据留存范围、保存期限（不少于1年），实现智能调控全过程可追溯；同步纳入异常实时监控功能，覆盖工况异常、数据中断、排放变化等常见风险，兼顾日常管控与应急处置，提升企业自主管控与应急响应能力，满足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检查、数据核查的监管需求。
[bookmark: heading_44][bookmark: _Toc2249][bookmark: _Toc23160][bookmark: _Toc890393687]6.6 污染物监测要求
[bookmark: heading_45]6.6.1 一般要求
对照新颁布实施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本标准中6.1规定了污染物监测的一般要求，包括建立监测制度、监测方法、监测记录保存年限等。特别是监测记录的保存年限，要求至少保存5年，相较于其他省份更为严格。同时新增了关于主要监测点位安装、使用视频监控设备并联网的要求，并进一步强调实测浓度需折算为基准氧含量浓度后，才能作为达标判定数据的依据。
表6-6 大气污染物测定方法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便携式β射线法
	HJ 1457

	2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色散红外吸收法
	HJ/T 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一氧化碳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97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240

	3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240

	4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240

	5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 2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
	HJ 548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49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氨和氯化氢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330

	6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

	
	
	环境空气 氨、甲胺、二甲胺和三甲胺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1076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氨和氯化氢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330

	7
	汞及其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暂行)
	HJ 543

	8
	镉及其化合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2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9
	铅及其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5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10
	砷及其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HJ 540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1133

	11
	铬及其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12
	铊、锑、铜、锰、钴及其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13
	镍及其化合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2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14
	二噁英类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 77.2

	15
	臭气浓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HJ 1262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动态稀释嗅辨法
	HJ 1416



[bookmark: heading_46]6.6.2 在线监测要求
标准中6.2规定了在线监测方面的相关要求：
（1）应在焚烧炉烟气出口安装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监测项目应包括污染物及烟气参数，其中污染物包括但不限于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氯化氢，烟气参数包括温度、压力、流量、湿度、氧含量等，其中颗粒物CEMS应具备多量程覆盖功能（适配低浓度排放监测）。此处未将氨明确列为监测项目，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的表述为后续结合国家和地方新增标准规范新增监测项目留有余地。。
（2）CEMS应按规定定期校准、维护，同时结合《北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强化了数据质量的要求，数据有效传输率≥90%，不得添加其他可能干扰监测数据存储、处理、传输的软件或设备，严禁设置监测数据上下限，传输的自动监测数据与现场机监测数据偏差应小于1%。监测数据应实时上传至国家或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的监控平台并应具备日志记录功能，且参数修改日志应保持开启状态，运行日志应至少保存5年。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调试、校准、运维等应符合HJ75、HJ76、HJ 212、HJ 1403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3）要求非正常工况下的自动监测应保持同步运行，并按找排污许可核发技术指南相关规定，将非正常时段排放量纳入年实际排放量中。
[bookmark: heading_47]6.6.3 手工监测要求
条款6.3.1规定了需要开展手工监测的项目和频次：焚烧炉烟气中重金属类污染物每月至少监测1次，满足HJ 1205相关要求。二噁英类每年至少监测1次，监测点位应符合HJ 77.2、HJ 916要求。
条款6.3.2针对厂界恶臭污染物监测频次、点位及检测方法提出了要求：厂界恶臭污染物每季度至少监测1次，每次监测不少于3个点位（覆盖主导风向及敏感目标侧），臭气浓度监测参照HJ 905、HJ 1262/HJ 1416执行。
条款6.3.3规定了厂内氨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频次及分析方法。监测点位应选在出渣间、厂房门窗外1m，距离地面1.5m高度处进行监测。监控点数量不少于3个，并选取浓度最大值。厂界无组织氨参照HJ/T 55执行，分析方法依据HJ 1076/HJ 534/HJ 533执行。
厂内氨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规定了3个方面的内容：（1）厂区无组织排放氨的管控节点为出渣间（见6.5.3）；（2）出渣间无组织排放监控点设置在厂房门窗外1m，距离地面1.5m高度处；（3）规定了监控点的数量，即应监控门和窗多个无组织排放点位。依据如下：
HJ/T 55未规定密闭厂房外如何设置无组织排放监控点。HJ/T 55规定的三种情况：（1）无组织排放源同其下风向的单位周界之间有一定距离；（2）无组织排放源与其下风向的围墙（周界）之间，存在有若干阻挡气流运动的物体导致存在局地流场变化的情况；（3）无组织排放源与一侧围墙近，而距离另一侧围墙足够远，排放源的下风向设置监控点已失去意义，需重点考虑距离近的围墙的情况，均无法直接指导密闭厂房作为无组织排放源设置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场景。但是可以参考其中的具体规定，“当围墙的通透性很好时，可紧靠围墙外侧设监控点”，密闭厂房的门窗作为通透性很好的围墙时，这说明密闭厂房的无组织排放监控点设置在厂房的门窗等潜在排放口外是合理的；另外HJ/T 55 规定“监控点最多可设置4个”，表明应监控多个甚至全部潜在无组织排放口；第三，“无组织排放源与一侧围墙近，而距离另一侧围墙足够远，主要问题是考察无组织排放对其近测围墙外是否造成污染和超过标准值”，这与密闭厂房门窗外设置监控点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目的是一致的。
另外，参考GB 37822附录A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的规定“对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它开口（孔）等排放口外1m，距离地面1.5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GB 37822未对监控点数量做出规定，暂时不能明确是否应监控全部潜在无组织排放口（门、窗、通风口、其它开口（孔）等），但GB 37822（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表明“企业厂区内大气污染物监控点设在车间门窗或生产装置、储罐区域外1m，距离地面1.5m以上位置处。监控点数量不少于3个，并选取浓度最大值”。可见，GB 37822是要求对多个潜在无组织排放口进行监控的。
因此，对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出渣间，考虑到门窗作为无组织排放口具有较高无组织逸散强度和风险等级，其他通风进口通常位于车间顶部位置较高，尺寸较小，而出渣间排风接焚烧炉，因此无组织排放监控点设置在门窗外，而暂时不考虑其他通风口，并应在检测报告中注明监测点的具体位置。另外，考虑到出渣间快速启停门存在开门和关门状态，且开门时间较短，设置门口关闭状态监控即可，而窗户根据实际开关状态工况进行监控。
[bookmark: OLE_LINK2]在分析方法的选择上，编制组比对了国内现行的氨的检测方法。其中，HJ 533适用于环境空气和工业废气的氨检测，HJ 534适用于环境空气和恶臭源厂界空气中氨检测。HJ 533方法监测环境空气时检测限为0.01 mg/m3，比HJ 534和HJ 1076（分别在0.003 mg/m3和0.004 mg/m3）高，但仍然能满足厂区监测需求，也能满足厂界氨监测（厂区和厂界氨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分别设定为1.0 和0.2 mg/m3）。HJ 534方法也规定，当有机胺浓度大于1mg/m3时对测定有干扰，方法不再适用。炉渣、飞灰成分不含有机胺，HJ 534方法对出渣间间外无组织氨监测适用。另外，HJ 1076-2019方法检测限低、操作简单，对氨无组织氨监测也适用。因此厂区无组织氨监测方法为HJ 1076/HJ 534/HJ 533，厂界氨无组织监测执行GB 14554规定。
表6-7 环境空气和废气氨监测方法对比
	方法标准
	适用范围描述
	标准曲线-对象
	吸收液
	检测限
	采样体积控制
	方法检出限
	备注

	环境空气 氨、甲胺、二甲胺和三甲胺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1076-2019
	环境空气和固定源无组织排放
	NH4Cl溶于水制备，曲线氨含量范围0.025-5.00mg/L
	0.01mol/L 硫酸（1/2H2SO4）
	环境空气采样体积 30L,吸收液体积10mL,氨的检出限0.003mg/m3,测定下限0.012 mg/m3
	
	0.09ug/10mL吸收液
	适合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环境空气和工业废气
	NH4Cl溶于水制备，曲线氨含量范围0～40ug/10mL体积
	0.01mol/L 硫酸（1/2H2SO4）
	当吸收液体积10mL,采气体积45L，氨的检出限0.01mg/m3，测定下限0.04mg/m3，测定上限0.88mg/m3
	当吸收液体积50mL,采气体积10L，氨的检出限0.25mg/m3，测定下限1.0 mg/m3，测定上限20 mg/m3
	环境空气使用10mL的吸收管，流量0.5 L/min～1.0 L/min,采气至少45min；
工业废气使用50mL吸收管，流量0.5 L/min～1.0 L/min,时间根据具体情况，烟气可选择加热
	0.5ug/10mL 吸收液
	检测限较高，不适合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HJ 534-2009
	环境空气和恶臭源厂界空气
	NH4Cl溶于水制备，曲线氨含量范围0～12ug/10ml体积
	0.005mol/L 硫酸（1/2H2SO4）
	当吸收液体积10mL,采气体积25 L，氨的检出限0.004 mg/m3，测定下限0.016 mg/m3
	当吸收液体积10mL,采气体体积1L～4 L，氨的检出限0.025mg/m3，测定下限0.10 mg/m3，测定上限12 mg/m3
	恶臭源厂界空气使用1.0 L/min流量，采气1 L～4 L，恶臭源下风向；环境空气采样0.5 L/min～1.0 L/min，采气至少45min
	0.1ug/10mL吸收液
	有机胺干扰，适合低有机胺情况


条款6.3.4规定了监督性监测组织实施机构及监测工况。
[bookmark: _Toc18877][bookmark: _Toc7723][bookmark: _Toc122757374][bookmark: heading_49]6.7实施与监督
[bookmark: heading_50]6.7.1 实施时间
新建、改建、扩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现有设施自XXXX年XX月XX日起有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执行表1的限值要求。。
[bookmark: heading_51]6.7.2 监督管理
（1）市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标准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2）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未遵守本文件规定的措施性控制要求，属于违法行为的，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bookmark: _Toc21076][bookmark: heading_53]（3）达标判定要求
[bookmark: _Toc16623]对于焚烧炉烟气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小时均值浓度、24小时均值浓度、测定均值浓度超过本文件规定的限值，可判定为超标；对于焚烧炉烟气采用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时，在焚烧炉正常运行期间，烟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24小时均值浓度超过本文件规定的限值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对于厂内无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小时均值浓度或任意一次浓度值超过本文件规定的相应限值，均判定为超标。对于厂界无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小时均值浓度超过本文件规定的相应限值，判定为超标。臭气浓度瞬时采样，以任一时段监测结果最大值作为达标评价的依据。

[bookmark: _Toc1412707453]七、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经审查，拟发布的标准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不违反审查标准。
[bookmark: _Toc1744685513][bookmark: _Toc3147]八、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
[bookmark: _Toc1923544072][bookmark: _Toc15925][bookmark: _Toc1822818027][bookmark: _Toc1015318583][bookmark: _Toc667908944][bookmark: _Toc441208733][bookmark: _Toc1977450303][bookmark: _Toc22416]九、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bookmark: _Toc483841979]9.1 国家层面法定授权与强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 “排放污染物，应当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污许可管理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修订）：第三十六条明确“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修订）：第七十五条规定“生活垃圾焚烧厂、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物排放情况，将污染排放数据实时公开，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法定地位，为制定和实施强制性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提供了直接上位法依据。
《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2020年生态环境部令第17号）：第五条规定“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法律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其他生态环境标准，以强制性标准的形式发布。”为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提供了最直接的政策依据。
[bookmark: _Toc1979105433]9.2 地方层面强制实施授权与落地要求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控制标准，并不得超过核定的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大气污染，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遵守标准”的刚性要求意味着标准必须具备强制约束力，否则企业可自主选择是否执行，法规条款将形同虚设；第六十条明确“向大气排放粉尘、有毒有害气体或恶臭气体的单位，应当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污染周边环境”，法条中“应当”对应的污染防治措施，需通过强制性标准细化“净化装置的技术参数、排放限值、运行要求”，推荐性标准无法形成硬约束，导致法规要求落空。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垃圾处理设施应当符合环境保护标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环境。垃圾处理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对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噪声等进行处理，确保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符合标准”的强制性需通过地方强制性标准进一步细化量化，若为推荐性标准，企业可以“标准未强制要求”为由规避环保改造，导致法规设定的污染防控目标无法实现。
[bookmark: _Toc1841396274][bookmark: _Toc863084506][bookmark: _Toc13909][bookmark: _Toc1984847221][bookmark: _Toc8199][bookmark: _Toc1550184386][bookmark: _Toc376283456][bookmark: _Toc1645429146]十、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本标准实施后，可能存在经济影响风险，风险点主要为企业技改与运营成本增加。目前北京市垃圾焚烧企业整体大气污染治理工艺已经较为先进，但强制标准实施后，少量企业仍需开展脱硝、无组织排放控制等技术改造，配套在线监测设备升级，增加环保耗材、能耗等运营成本。
目前，通过前期与生活垃圾焚烧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企业充分沟通，相关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已先期开展了提质增效改造方案制定工作。编制组已结合各企业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现有设施提标改造时间、改造成本及后续运行成本，科学合理拟定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13535][bookmark: _Toc2054566370][bookmark: _Toc2099296267][bookmark: _Toc1106306106][bookmark: _Toc16440][bookmark: _Toc497727245][bookmark: _Toc309854704][bookmark: _Toc1971309144]十一、实施本标准的措施
本标准制订期间，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告知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本标准制订的重要性以及可能会带给企业的影响，并传达目前北京市生态环境管理要求，促使企业积极配合并关注本标准的修订工作，及时了解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为保证标准的顺利实施，提出以下几方面保障措施：
（1）认真组织标准宣贯工作。由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标准宣贯工作，对各区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和企业进行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普及，对标准修订的内容与原标准进行对照分析讲解，对标准如何有效地执行进行指导。让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和企业对标准有全面、准确的解读，对目前的排污水平和治理水平有充分的认识，对如何完成达标工作有明确的思路和规划。
（2）加大对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大气治理的帮扶指导，实地调研企业工艺改进措施及管理情况，提高企业环保意识及污染管控技术水平，发挥本标准的功能和应用价值。

[bookmark: _Toc30687][bookmark: _Toc1133677900]十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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